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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农村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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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嵘博士著文说，目前，我国农村政治体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它不仅仅直接影响到

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的转型。 

  1、县乡级政府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压制，导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黑恶势力借机侵入，农村基

层政权出现了功能性退化。农民有组织抗争直接针对的是县乡政府及干部，这无疑加大了县乡政府的管

理难度和成本。县乡政府采取的压制措施及产生的后果，显然与中央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政治目标是

有差距的。压制，名义上是为了“稳定”，反而是加剧了不稳定。因此，中央及各省市均制定了一系列

的规定，以约束基层党政对待农民的过激行为。公安部在2000年7月的一份通知就指出：群众自发成立

的一般性非法组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在处理上要坚持“教育疏导、化解矛盾、依法管理、防止

蔓延、确保稳定”的原则。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事件的性质、起因、规模、危害程度和事态发展，制

定相应的处理预案，妥善进行现场处置，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疏导化解工作，促使其自行解散。特

别是在处理农民有组织抗争等事件时，不要轻率采取强制措施和滥用警力，防止因处理不及时或当造成

事态升级或者矛盾激化。湖南省有关部门制定的《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制度和相关工作规范》也规定：对

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不认真解决，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或者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甚

至违法乱纪，致使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或发生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严重影响生产、工作、

教学、科研和社会正常秩序的；或随意调动警力参与非警务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等情形，要给予相应

的党纪、政纪处分，同时实行“一票否决”，涉嫌犯罪的，还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在农民抗争和

上级政府要求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有些乡镇政府和干部为了维持在农村的“领导”，甚至假手

社会黑恶势力对付农民，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2、农民减负反贪的抗争目标长久不能实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扩散，减负上访代表的政治诉

求也逐渐升级，抗争的目标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方向发展，且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政治主张。县乡政府

对农民减负活动的打压及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使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到进一步的侵害，也

进一步激起农民的社会不满。 

  现在，党中央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些社会矛盾，果断地作出决策，提前减免农业税，为农民减了负，

因此，很大程度上消除化解了一些矛盾。 

  由于在乡村社会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权力和农民权利平衡机制，基层干部的不规则行为组织的形式出

现，而农民只有采取“非正式”组织对抗形式以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这种组织性需求恰恰是重

建农村社会秩序所必须的。 

  “重建农民社会秩序”是一个大的命题。这里，我接着于建嵘博士的话往下说—— 

  如今的农村可谓是一盘散沙，处于无序的状态。干部不管农民，农民很少看到干部的身影，农民遇

到天灾人祸，或者天旱田里缺水，政府干部不管。干部不管农民，农民自然也对乡镇干部没感情。过

去，干部的小车开到乡下来，农民投以羡慕的目光，而现在，干部的小车在乡间路上走，前面有劳动的

农民挡着路，任你怎么鸣笛，他就是不理你，不让道，像没听见一样。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一个现象，



但这透视了群众对干部不满的情绪。不让道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他们认为干部下乡不过是吃一顿，拿一

点，给老百姓办不了什么实事。 

  遇到农民有急事，找乡里，乡里干部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不给您解决，好多农民跺脚骂

娘；吃农民的粮，要农民的钱。不给农民办事，我日他祖宗。是的，前些年，我们的干部在收取税费

时，工作作风粗暴，赶他们的猪，牵他们的牛，撮他们的粮，把老百姓的心给伤透了，把老百姓给得罪

光了，把同老百姓的干群关系也给伤害了。这还可以从另外一些现象可见一斑，过去的公社干部下乡，

群众抢着把干部往家里拉，留干部吃饭。如今的乡干部下乡，农民没人理，村组干部安排都安排不下

去，没人愿意管饭。 

  若要缓和这种干群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干部反躬自省，走到群众中去，切切实实为他们做几件好

事，办几件实事，反哺于农民，施恩于农民，让他们受感动，让他们原谅干部以前的过失。恢复曾经有

过的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如果继续把这种干群对立关系发展下去，我们的基层政府，将在群众中失去

威性和地位，基层政权将会受到影响。 

  在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上，有民谣说：“七十年代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水火关

系。”这都是过去乡镇干部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逼的，要想缓和这种干群对立关系，我们的干部必经

反躬自省，加倍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以赢得老百姓的好感，使农民变对乡镇干部的看法，恢复过去

的“鱼水关系”，克服“油水关系”。避免“水火关系”。 

  现在虽然不收摊派提留，但农民依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农民出门打工，村干部根本不知道他们哪儿

去了，过去曾因收提留，村干部借路费去找他们，提留款不够路费钱，现在倒好，不收提留了，村干部

更懒得管。多少田间渠道淤塞了，塘埂塌陷了，影响灌溉，影响农业生产，谁也不管，过去有小组长，

现在取消了，更没有人带头，虽然说提倡“一事一议”，但实际上几乎什么事都议不成，虽然有少数积

极分子把人招拢，但没几个人赞成，没人愿意投工，这关系到农民自己自身利益的事，农民都不热心，

他们不知要等谁为他们修堰砌塘，靠政府吗、靠国家吗？我们老家舒山村的几件事给我的感助最深，因

为农民自杀的事被《湖北日报》内参刊登了，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被作为贫困村进行扶持，乡镇领

导为了表现政绩，运来了胶管，引山泉水到农家，解决吃水难的问题，但4组村民各家各户往几家灶房挖

漕都没人挖。还有一个6组分配了5吨水泥，铺稻场，但村民没人搞，在家的人眼红在外打工的人躲避

了，不能出力，就这么拖着，水泥全报废了，变成了石头。我为农民这种冷漠而感到悲哀。 

  大新镇书记彭春桥对我谈论了他的感受，现在的农民觉悟越来越差，曾经以勤劳为本的农民，现在

也越来越懒惰。有一年抗旱，我们镇干部都在积极清渠，村干部也都出来帮忙，但农民都坐在家里打

牌，不管。我们看不过眼说：“我们疏通渠道，引水来，你们自个到田里看一眼不行吗？没想到他们说

出了一句话把乡干部气了个半死。抗旱干什么，让秧苗干死算球，你们免得要。就是丰收了，打的粮食

还不是被你们要走了。如今的群众确实越来越懒了，地里的草懒得锄，田里的水懒得管。过去老百姓都

是爱庄稼的。如今他们对庄稼，对土地变得如此冷漠。记得刚分田那阵，人们卷起铺盖在田里睡觉。而

现在人人却厌恶土地，烦恼土地，都出去打工了，导致农村没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搞？” 

  有人提出，要重新教育农民，但用什么来教育他们？我认为关键不是教育问题，而是首先消除他们

的实际问题。九十年代，人心开始涣散，用什么来收拢人心，政府没有什么取悦于农民，该管的又不

管，农民不愿意的事他们非要强求“要钱要命”，老百姓自然不会听政府的，就像农民发牢骚说：“这

也向我要，那也向我要，你们政府给了我们什么？不求你们给什么，只求你们别来烦我。”俗语说：

“子不教，父之过。”那么，“民不教，国之过。”但教育农民，首先必须关心农民，这么多年，我们

的政府一直很少关心农民，才导致农民心灰意冷，表现出少有的冷漠。 

  为什么农村邪教盛行？屡禁不止，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种田没出路，打工又漂泊，他们很茫然，

精神也极度空虚。看不到希望，所以，一则是为了找到精神上的安慰，二则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当

初，毛泽东主席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信仰，变成一种奋斗的目标，让人民永远朝着那种“吃饭不要

钱，按需分配”的理想主义目标去奋斗，去向往、去追求，因而给国人注入了无限的动力。而现在，旧

的信仰已被打破，新的信仰尚未建立，一时处于信仰危机和真空，人们找不到精神支柱，所以邪教趁虚

而入。 

  农民需要社会关爱，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资源

配置的基本单位由生产队转为家庭，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和独立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为村委



会和村民小组，原先曾经带着一丝温馨的组织消失了。各种社会组织如“合作医疗，五保户管委会”等

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缺损、瘫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人情淡薄。所有的生产经营风险、生活

风险都由单个的家庭或个人自己承担。强者越来越富、弱者越来越穷，两者之间很少有调剂，很少再有

中和、两者的人生观、心理状态也发生重大的变化。使部分个人和家庭陷于孤立。 

  道德伦理消失殆尽。中国当代社会在发生一个畸形的变化，就是原先靠儒家文化传播，后来靠政府

灌输的道德规范大面积废驰，原先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来建立，以致出现一种道德真空。人们

既缺乏法律制约又缺乏道德自律，人们无序地竞争，无序地倾轧，盲目地追求金钱，贪图享乐，物欲横

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腐朽观念重新成为国人的人生信条。现代社

会学证明，当一旦人的私利、纯粹的物质成为唯一的欲求，人的思想变得非常狭隘、甚至变得寡廉鲜

耻，穷凶极恶。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人一直在接受无神论教育，一段不相信虚无飘渺的“天堂”、“地狱”、“灵

魂”、“来世”，不担心做下坏事进不了天堂，或者下地狱受苦难。对行为人来说，就少了想象中的约

事力，只剩下现实法律的约束力。可今天，自我的道德约事力也在许多人身上急剧退化。退化的结果，

便是社会道德、家庭道德及个人道德的全面沦丧。 

  一位哲人说得好，宗教能统治人心，法律只能约束人的行为。只有首先统治人心，然后才容易约束

人的行为。所以必须迅快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秩序“礼”（所谓礼，过去的统治阶级利用儒家

学派孜孜以求的东西），才能抑止当今人心涣散、茫然麻木的社会局面。 

  这种败坏的社会风气不仅仅存在农村，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存在着，这种社会道德哀退之所以呈现出

群体普遍性的特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偏离普遍受益原则的趋势。这其实是

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社会信号。 

  关注与呼吁的声音慢慢减弱，反映出社会民众普遍的失望情绪，逐渐地，我们的社会出现一种与冷

漠之后的群体性的麻木，并开始了麻木之后的默认。 

  不客气地说，一旦对社会非道德行为充斥着失望情绪，这个时代肯定是悲哀的，如果哪个社会丧失

了基本的是非价值观念，对整个社会的非道德行为采取默认甚至是怂恿的态度；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

现不知廉耻的危险，这意味着社会道德体系的知名度瓦解。倘若不幸如此，那可是一个文明的悲哀，文

明的耻辱，这种文明意义上的悲哀与耻辱，绝不亚于国家伦丧之后的民族屈辱。 

  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对目前的社会风气，无疑是一剂治国治本的济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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